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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基隆市復康巴士服務辦法」修正總說明 

「基隆市復康巴士服務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業於 111年 10月 5

日基府社障壹字第 1110243208B 號令發布施行，茲為提升本市復康巴士

服務（以下簡稱本服務）量能及品質，促進本市身心障礙者公平參與社會，

將本市打造成「亞洲最有愛的城市」，本府放寬本服務時間、範圍及使用

額度，優化服務便利性；另納入分級分時段預約制及使用者付費制，使資

源有效分配。經參考他縣市規定，修正本辦法，本次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增訂服務對象資格，並配合預約制度調整，訂定訂車等級。（修正草

案第三條） 

二、 修正服務項目。（修正草案第四條第一項） 

三、 修正服務範圍及乘車起訖點規定。（修正草案第五條） 

四、 修正服務時間。（修正草案第六條、原第十一條） 

五、 配合預約制度調整，修正訂車時間。（修正草案第七條） 

六、 刪除使用趟次額度限制。（修正草案第八條） 

七、 新增服務收費規定。（修正草案第九條） 


